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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資資資資

訊公開訊公開訊公開訊公開、、、、產業溝通產業溝通產業溝通產業溝通、、、、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公民參與及國會監督

等爭議之檢討及改進之道等爭議之檢討及改進之道等爭議之檢討及改進之道等爭議之檢討及改進之道」」」」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報 告 單 位 ： 經 濟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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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 

     承蒙  貴委員會今天邀請本部就「海峽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洽簽過程中，資訊公開、產業溝通、公民參

與及國會監督等爭議之檢討及改進之道」來提出報

告，並聆聽各位委員的指導，深感榮幸。 

壹壹壹壹、、、、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洽簽過程 

一、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服貿協議）」係依

據 大院於 99 年 8 月 17 日通過之「海峽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下稱 ECFA)」第 4 條第 1 款規定

所洽簽之協議，該條款規定「雙方同意，在第 8

條規定的『服務貿易早期收穫』基礎上，不遲於

本協議生效後 6 個月內就服務貿易協議展開磋

商，並儘速完成」。 

二、 謹查 ECFA 於 99 年 9 月生效，兩岸於 100 年 2

月 22 日舉行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第 1 次例

會中，宣布啟動服務貿易、貨品貿易及爭端解決

協議磋商，並確認持續進行兩岸投保協議磋商，

會後也有舉行記者會並發布新聞稿。 

三、 除了服貿協議談判開始前有公開宣布，並於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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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例會後對外公布相關協

商進展，簽署前有向 大院進行 3 次專案報告，

談判期間各主管機關也以小型、非公開方式徵詢

業者意見，共進行 110 次諮商或小型座談；協議

簽署後也舉行超過百場的說明會或座談會說明協

議內容。 

貳貳貳貳、、、、    提升兩岸協議審查密度提升兩岸協議審查密度提升兩岸協議審查密度提升兩岸協議審查密度，，，，定期資訊公開定期資訊公開定期資訊公開定期資訊公開、、、、落實產落實產落實產落實產

業溝通業溝通業溝通業溝通、、、、強化國會監督強化國會監督強化國會監督強化國會監督及擴大公民參與及擴大公民參與及擴大公民參與及擴大公民參與 

一、 關於外界認為行政部門的產業溝通及社會溝通做

得不夠，資訊不夠公開，行政部門虛心檢討。為

兼顧保密原則及社會溝通的需求，在聽取各界意

見後，本部已訂定「經濟合作協定(議)談判諮詢

及溝通作業要點」，並於去(102)年 10 月 31 日報

院核定，未來將依據此要點辦理各階段與立法

院、產業界及社會大眾之溝通與諮詢，並在不影

響國家利益之前提下，於協商過程中適度公開協

商資訊，向民眾說明協商進展，並蒐集社會大眾

之評論意見等，以加強未來洽簽相關協定(議)時

之對外溝通。 

二、 為回應各界對兩岸協商過程應更公開透明，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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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法制化之要求，行政院頃通過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

例」草案，在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規範架構之基礎上，結合行政部門已建置之

「四階段對外溝通諮詢機制」及「國家安全審查

機制」，並在符合憲法權力分立、權責相符之憲政

原則，且衡平保障公眾知情權與協商運作需求之

下，建構整體之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法制。 

三、 依我國憲法架構，行政機關負責決策與執行，立

法機關職責在立法與議決，而兩岸協議依現行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建構之制度，均

受立法院之監督；同時基於主權在民之憲政原

則，亦應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四、 前開草案規定行政部門應強化協商各階段與立法

院的溝通說明及意見徵詢，參考各界意見，於「協

商議題形成」、「協商議題業務溝通」、「協議簽署

前」及「協議簽署後」等四個階段，規定協議權

責主管機關應會同陸委會及相關機關向 大院院

長、副院長、朝野黨團、相關委員會、其召集委

員或委員等，進行溝通諮詢。 



 - 第 4 頁 - 

五、 另為提高兩岸協議推動過程之公開度與透明度，

以爭取民眾對兩岸制度化協商之支持，前開草案

亦參考各界意見，於前述四個階段，強化對社會

大眾之溝通說明，並視協商議題之各階段推動情

形，透過說明會、座談會、協調會、公聽會、設

置網路溝通平臺等多元方式，諮詢各界意見。 

六、 未來本部除依據「經濟合作協定(議)談判諮詢及

溝通作業要點」與其他貿易夥伴洽簽經合協定，

亦將依據法制化後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進行其

他兩岸相關協議的洽簽。 

 

以上報告，敬請  各位委員、各位先進指教，謝謝。 


